
附件2 

 

「114年度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託辦理 

流感疫苗校園集中接種計畫 

承攬申請流程 

一、 申請資格： 

本市流感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。 

二、申請流程： 

1. 申請單位送件： 
 

(1)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委託辦理疫苗校園集中接種作業申請

書及服務建議書(需蓋大小章) 

(2) 本市流感疫苗接種合約醫療院所合約書影本 

2. 甄選會議 

 

(1) 召開甄選會議：由5名委員針對評分項目進行評分 

(2)評分項目： 

a. 計畫書內容之完整性、具體性與可行性，實施策略與方法需包

含疫苗管理、人力配置及量能、動線規劃、接種後不良反應處

理等項。 

b. 申請單位提供過去2年內與衛生單位配合之相關計畫或辦理相

關疫苗接種作業執行情形。 

(3) 總得分需達70分以上，擇最優院所委託承攬。 

三、契約簽訂並公告承攬院所名單。 


